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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突點：徵稅問題 獨立建國過程 國家體制層面 

 
 

事
件
之
後
，
英
政
府
對
殖
民
地
的
態
度
更
為
強
硬
，
削
減
其
人
民
的
自
治
權
。 

 
 

潛
入
英
國
東
印
度
公
司
貨
船
，
將
船
上
裝
載
的
三
百
多
箱
茶
葉
全
數
投
入
海
中
，
造
成
英
國
東
印
度
公
司
鉅
大
的
損
失
。  

 

為
抗
議
英
政
府
徵
收
茶
葉
稅
，
及
英
國
東
印
度
公
司
壟
斷
北
美
的
茶
葉
貿
易
，
殖
民
地
人
民
化
裝
成
印
第
安
人
，  

●
補
充
：
波
士
頓
茶
葉
事
件 

 

 
 

 
 

Ｂ
雙
方
衝
突
在
一
七
七
五
年
升
高
為
獨
立
戰
爭 

３
抗
爭
：
Ａ
殖
民
地
的
領
導
人
要
求
賦
稅
必
須
得
到
人
民
代
表
的
同
意 

 

Ａ
向
北
美
殖
民
地
徵
收
新
稅
、 

Ｂ
加
強
管
制
北
美
貿
易 

２
衝
突
：
為
了
支
應
戰
爭
帶
來
的
龐
大
債
務
，
英
國
政
府
： 

●
補
充
：
七
年
戰
爭
：
英
國
、
普
魯
士
和
法
、
奧
、
俄
之
間
為
爭
奪
海
外
殖
民
地
所
進
行
的
戰
爭
。 

１
背
景
：
英
國
在
七
年
戰
爭
（
一
七
五
六
年
到
一
七
六
三
年
）
中
擊
敗
法
國 

北美１３洲殖民地 

 

 

美國領土的變遷 

 

一
七
八
三
年
：
英
美
簽
訂
《
巴
黎
和
約
》 

一
七
八
一
年
：
美
國
在
獨
立
戰
爭
戰
勝
英
國 

一
七
七
七
年
：
十
三
個
殖
民
地
組
成
邦
聯
，
國
號
為
美
利
堅
合
眾
國 

 

Ｃ
當
政
府
破
壞
基
本
人
權
或
有
負
人
民
所
託
時
，
人
民
可
將
其
推
翻
。 

 

Ｂ
政
府
的
成
立
是
根
據
人
民
的
同
意
而
來
； 

 

Ａ
人
生
而
平
等
，
有
生
命
、
自
由
和
謀
求
幸
福
的
權
利
； 

●
補
充
：
獨
立
宣
言
：
體
現
了
啟
蒙
運
動
以
來
對
自
由
、
理
性
的
追
求
。 

一
七
七
六
年
七
月
四
日
：
十
三
個
殖
民
地
發
表
《
獨
立
宣
言
》，
宣
告
脫
離
英
國
統
治 

一
七
七
五
年
：
萊
星
頓
之
役
。
英
軍
搜
查
途
中
與
民
兵
爆
發
衝
突
↓
獨
立
戰
爭
開
始 

一
七
七
四
年
：
大
陸
會
議
。
十
三
殖
民
地
代
表
在
費
城
召
開
↓
要
求
英
國
收
回
削
減
自
治
權
的
決
定
↓
英
國
拒
絕 

一
七
七
三
年
：
波
士
頓
茶
葉
事
件
。
波
士
頓
人
民
抗
議
英
國
徵
收
查
稅
↓
襲
擊
英
國
東
印
度
公
司
船
隻
↓
英
國
削
減
麻
州
人
民
自
治
權 

一
七
六
五
年
：
英
國
頒
布
印
花
稅
法
，
用
以
解
決
戰
後
的
國
債
↓
殖
民
地
抵
抗
下
，
英
國
取
消
。
但
徵
稅
問
題
依
舊
存
在
。 

一
七
六
三
年
：
七
年
戰
爭
結
束
。
英
勝
法
敗
。
英
國
獲
得
密
西
西
比
河
以
東
與
加
拿
大
。
殖
民
地
人
民
認
為
不
需
要
英
國
保
護
。 

一
六
二
○
年
：
五
月
花
號
抵
美
。
英
王
詹
姆
士
一
世
迫
害
清
教
徒
，
部
分
清
教
徒
搭
乘
五
月
花
號
抵
達
北
美
普
利
茅
斯
港
。 

 

由
國
會
執
掌
立
法
權
、
總
統
執
掌
行
政
權
、
聯
邦
法
院
執
掌
司
法
權
，
各
有
所
司
而
相
互
節
制
。 

 

讓
三
者
之
間
相
互
制
約
、
權
力
均
衡
。
美
國
的
憲
政
體
系
中
便
以
此
為
基
礎
，  

 
根
據
孟
德
斯
鳩
的
思
想
，
認
為
決
定
法
的
精
神
和
法
的
內
容
是
每
個
國
家
至
關
重
要
的
。
保
證
法
治
的
手
段
是
「
三
權
分
立
」，  

●
補
充
：
三
權
分
立 

↓
憲
法
強
化
中
央
政
府
，
建
立
參
議
院
、
眾
議
院
與
三
權
分
立
的
政
府 

一
七
八
九
年
：
正
式
行
憲
建
國 

一
七
八
七
年
：
召
開
制
憲
會
議
，
通
過
《
美
國
憲
法
》，
成
立
聯
邦
政
府 

一
七
七
七
年
：
簽
訂
《
邦
聯
條
例
》
，
各
邦
有
高
度
自
主
性 

 



政治、經濟與社會新思維─政治自由的追求：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帝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

革命的爆發 第一共和時期（1792-1804 年） 第一帝國時期：拿破崙帝國（1804-1814 年，1815 年） 保守與革命的交替 

 

象
徵
人
民
與
王
室
攜
手
創
造
民
主
富
強
的
國
家
。
後
來
「
藍
、
白
、
紅
」
則
衍
生
出
「
自
由
、
平
等
、
博
愛
」
的
意
涵
。 

 

設
計
者
以
參
與
革
命
的
巴
黎
市
民
帽
子
上
的
紅
藍
色
灰
章
為
靈
感
，
加
上
代
表
法
國
王
室
的
白
色
設
計
而
成
，  

●
補
充
：
法
國
國
旗
「
藍
、
白
、
紅
」
的
意
義
： 

●
補
充
：《
人
權
與
公
民
權
宣
言
》
以
美
國
的
《
獨
立
宣
言
》
為
藍
本
，
代
表
法
國
大
革
命
的
精
神
，
內
容
宣
稱
「
人
生
而
自
由
、
平
等
」
。 

６
八
月
，
國
民
會
議
發
表
《
人
權
與
公
民
權
宣
言
》
，
提
出
「
主
權
在
民
」 

↓
七
月
十
四
日
巴
黎
群
眾
攻
破
巴
士
底
監
獄
，
並
獲
得
各
地
平
民
響
應
（
巴
士
底
監
獄
為
當
年
囚
禁
政
治
犯
的
監
獄
，
是
專
制
王
權
象
徵
） 

５
路
易
十
六
一
面
接
受
國
民
會
議
，
一
面
調
兵
的
消
息
傳
來
巴
黎 

↓
部
分
教
士
與
貴
族
階
級
主
動
加
入
，
路
易
十
六
最
終
同
意
國
民
會
議
成
立
，
並
接
受
一
代
表
一
票
。 

４
六
月
，
第
三
階
級
另
組
「
國
民
會
議
」
並
發
表
《
網
球
場
宣
誓
》，
宣
示
不
達
制
憲
目
的
不
解
散
；  

 

（
原
為
一
階
級
一
票
，
第
三
階
級
難
以
抗
衡
聯
合
的
第
一
、
第
二
階
級
）
↓
路
易
十
六
起
初
嘗
試
抵
抗
。 

３
一
七
八
九
年
，
召
開
「
三
級
會
議
」
：
第
三
階
級
的
代
表
（
中
產
階
級
為
主
）
要
求
投
票
改
採
一
代
表
一
票 

２
起
因
：
財
政
問
題
：
法
王
路
易
十
六
想
對
免
稅
的
教
士
、
貴
族
階
級
（
第
一
、
二
階
級
）
徵
收
新
稅 

 

Ｃ
思
想
：
啟
蒙
運
動
帶
來
社
會
改
革
思
潮 

 

Ｂ
經
濟
：
戰
爭
太
多
拖
垮
財
政
（
七
年
戰
爭
、
美
國
獨
立
戰
爭
）、
賦
稅
制
度
不
公 

 

Ａ
政
治
：
政
府
獨
裁
腐
敗 

１
背
景
： 

一
八
○
○
年
：
拿
破
崙
跨
越
阿
爾
卑
斯
山
進
入
義
大
利
作
戰
，
成
功
瓦
解
反
法
同
盟 

一
七
九
九
年
：
拿
破
崙
成
為
第
一
執
政
↓
法
國
內
外
紛
亂
才
逐
漸
穩
定 

 

但
拿
破
崙
的
表
現
已
被
法
國
人
視
為
民
族
英
雄
。
（
補
充
：
第
二
次
反
法
同
盟
趁
機
攻
打
法
國
，
遭
拿
破
崙
擊
潰
） 

一
七
九
八
年
：
拿
破
崙
遠
征
埃
及
，
期
間
專
家
學
者
的
各
項
研
究
開
啟
了
日
後
埃
及
考
古
學
的
研
究
風
氣
。
雖
然
遠
征
埃
及
受
阻
，  

●
補
充
：
反
法
同
盟
（
一
七
九
二
到
一
八
一
五
年
）：
歐
洲
各
國
為
了
對
抗
革
命
之
後
的
法
國
，
七
次
形
成
同
盟
↓
但
多
遭
拿
破
崙
擊
潰 

 

諷
刺
的
是
自
己
卻
死
在
這
部
殺
人
利
器
下
。 

●
補
充
：
路
易
十
六
當
年
曾
親
自
參
與
設
計
新
型
斷
頭
臺
，
為
了
加
速
斷
頭
臺
的
殺
人
效
率
，
命
人
將
鍘
刀
改
成
三
角
形
，  

●
國
民
公
會
以
通
敵
叛
國
的
罪
名
，
處
死
路
易
十
六
。
路
易
十
六
之
死
，
在
當
時
象
徵
了
法
國
君
主
制
的
結
束
。 

一
七
九
三
年
：
路
易
十
六
被
送
上
斷
頭
臺
↓
歐
洲
各
國
組
反
法
同
盟
（
第
一
次
反
法
同
盟
，
遭
拿
破
崙
擊
潰
） 

●
恐
怖
統
治
：
革
命
派
以
暴
力
對
付
政
敵
（
代
表
：
羅
伯
斯
比
的
恐
怖
統
治
） 

一
七
九
二
年
：
國
民
公
會
建
立
共
和 

 

↓
拿
破
崙
遭
流
放
至
大
西
洋
上
的
聖
赫
勒
拿
島 

 

↓
第
七
次
反
法
同
盟
來
襲
，
最
終
於
滑
鐵
盧
打
敗
拿
破
崙 

 

他
的
軍
事
行
動
激
起
各
國
反
法
情
緒
與
民
族
情
懷 

 

拿
破
崙
東
山
再
起
， 

一
八
一
五
年
： 

 

↓
一
八
一
四
年
，
拿
破
崙
兵
敗
退
位
，
被
放
逐
到
厄
爾
巴
島 

 

↓
一
八
一
三
年
，
拿
破
崙
慘
敗
歸
國
，
第
六
次
反
法
同
盟
來
襲 

一
八
一
二
年
，
拿
破
崙
征
俄
（
起
因
：
俄
國
私
下
與
英
國
貿
易
） 

 

↓
一
八
○
九
年
，
奧
國
組
成
第
五
次
反
法
同
盟
偷
襲
，
慘
敗 

一
八
○
八
年
，
拿
破
崙
率
兵
攻
打
西
班
牙
，
開
啟
「
半
島
戰
爭
」 

 

↓
普
魯
士
組
成
第
四
次
反
法
同
盟
，
但
遭
拿
破
崙
擊
潰 

一
八
○
六
年
：
拿
破
崙
解
散
神
聖
羅
馬
帝
國 

 

↓
拿
破
崙
獲
勝
，
但
隔
年
改
用
大
陸
封
鎖
政
策
對
付
英
國 

 

奧
斯
特
里
茲
戰
役
（
三
皇
會
戰
，
奧
地
利
、
俄
羅
斯
慘
敗
） 

一
八
○
五
年
，
第
三
次
反
法
同
盟
（
英
國
擔
心
遭
入
侵
） 

 

將
「
自
由
、
平
等
、
博
愛
」
精
神
擴
散
至
歐
洲
各
地 

●
特
色
：
頒
布
《
拿
破
崙
法
典
》
、
擴
張
法
國
版
圖
、 

 

能
夠
激
發
法
國
人
民
的
愛
國
情
緒
。 

 

在
對
外
戰
爭
中
所
向
披
靡
，
因
此
成
為
法
國
的
民
族
英
雄
，  

●
補
充
：
拿
破
崙
帶
領
法
國
人
戰
勝
反
法
同
盟
，  

一
八
○
四
年
，
拿
破
崙
稱
帝
，
建
立
法
蘭
西
帝
國 

 

Ｂ
一
八
四
八
年
，
二
月
革
命
，
法
國
進
入
到
第
二
共
和 

 

Ａ
一
八
三
○
年
，
七
月
革
命
（
資
產
階
級
為
主
） 

２
革
命
再
起
： 

 
Ｂ
特
色
：
重
建
歐
洲
秩
序
，
恢
復
法
國
王
室
、
民
主
革
命
的
推
進
暫
歇
↓
梅
特
涅
體
系
（
持
續
百
年
，
直
到
一
九
一
四
年
才
遭
破
壞
） 

 
 

 
 

 

補
償
（
以
適
當
領
土
補
償
舊
日
統
治
者
的
損
失
，
重
新
劃
分
歐
洲
的
政
治
地
圖
） 

 

Ａ
原
則
：
正
統
（
肯
定
法
國
大
革
命
前
的
封
建
君
主
為
正
統
王
朝
）、 

１
保
守
主
義
的
興
起
：
代
表
：
維
也
納
會
議
（
一
八
一
四
年
到
一
八
一
五
年
：
拿
破
崙
垮
台
之
際
），
主
導
者
：
奧
國
首
相
梅
特
涅 

拿破崙帝國下的歐洲 

 



政治、經濟與社會新思維─政治自由的追求：與革命相激盪的思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

自由與平等的概念 民族主義的激發 十九世紀大事年表 

自由 

主義 

激進 

主義 

保守 

主義 

 
  

在
一
八
七
一
年
德
法
戰
爭
中
獲
勝
，
完
成
日
耳
曼
統
一
，
建
立
德
意
志
帝
國 

 

Ｂ
德
意
志
帝
國
的
統
一
：
由
普
魯
士
王
國
的
首
相
俾
斯
麥
推
動
，
以
富
國
強
兵
的
鐵
血
政
策
為
主
，  

 

Ａ
義
大
利
統
一
建
國
：
由
薩
丁
尼
亞
王
國
首
相
加
富
爾
主
導
，
於
一
八
六
一
年
完
成
建
國 

４
十
九
世
紀
後
期
，
民
族
主
義
轉
而
成
為
統
治
階
級
動
員
的
力
量
， 

例
如
： 

 

一
八
四
八
年
，
法
國
二
月
革
命
時
，
日
耳
曼
、
匈
牙
利
、
義
大
利
等
地
都
興
起
民
族
運
動
，
企
圖
脫
離
奧
地
利
的
控
制
，
但
未
能
成
功 

 

３
例
如
：
一
八
三
○
年
，
法
國
七
月
革
命
之
際
，
比
利
時
脫
離
荷
蘭
獨
立 

２
背
景
：
法
國
大
革
命
所
激
發
的
民
族
主
義
，
推
動
多
個
民
族
國
家
的
建
立 

１
主
張
：
以
一
群
擁
有
相
同
語
言
、
文
化
與
歷
史
的
人
民
，
構
成
單
一
主
權
國
家
。 

1804 1814 1815 1830 1831 1848 1852 1859 1860 1861 1864 1866 1870 1871 

↓
多
數
自
由
主
義
者
主
張
君
主
立
憲
制
或
將
統
治
權
交
在
有
相
當
財
產
的
人
手
中 

２
主
張
國
家
成
立
來
自
人
民
的
同
意
，
須
保
障
個
人
生
命
、
財
產
與
自
由 

１
承
襲
洛
克
思
想 

 

Ｃ
參
與
起
草
《
人
權
與
公
民
宣
言
》 

 
 

Ｄ
發
表
《
人
權
》，
主
張
天
賦
人
權 

 

Ａ
撰
寫
《
常
識
》：
影
響
美
國
獨
立
運
動
的
重
要
著
作 

 
 

Ｂ
認
為
人
民
自
治
是
最
簡
單
的
常
識 

●
補
充
：
潘
恩 

２
偏
好
以
共
和
國
形
式
建
立
國
家
，
使
多
數
人
民
享
有
投
票
權 

１
代
表
人
物
：
潘
恩 

 

暴
怒
與
瘋
狂
在
半
小
時
之
內
可
以
毀
掉
的
東
西
，
要
比
審
慎
、
深
思
熟
慮
和
遠
見
在
一
百
年
中
才
建
立
起
來
的
東
西
要
多
得
多
。 

●
補
充
：
柏
克
的
名
言 

２
認
為
權
利
來
自
傳
統
與
習
俗
，
傳
統
體
制
才
能
確
保
政
府
的
合
法
穩
定
，
反
對
革
命
對
社
會
秩
序
的
破
壞 

１
代
表
人
物
：
柏
克
（
著
作
《
法
國
大
革
命
的
反
思
》
） 

拿
破
崙
稱
帝
，
法
國
進
入
第
一
帝
國
時
期(

拿
破
崙
的
最
大
貢
獻
：
頒
布
《
拿
破
崙
法
典
》) 

路
易
十
八
頒
行
憲
法
，
尊
重
國
會
，
暫
時
不
敢
再
推
行
君
主
專
制 

拿
破
崙
退
位
↓
召
開
維
也
納
會
議
，
以
「
正
統
」
原
則
，
讓
路
易
十
八
回
歸
王
位
，
法
國
進
入
波
旁
王
朝
復
辟
時
期 

維
也
納
會
議
繼
續
進
行
↓
保
守
勢
力
的
抬
頭 (

主
席
：
奧
國
首
相
梅
特
涅
：
義
大
利
不
過
是
地
理
名
詞
↓
義
大
利
分
裂
為
數
國) 

拿
破
崙
東
山
再
起
，
但
最
終
兵
敗
滑
鐵
盧 

七
月
革
命
後
由
路
易
‧
腓
力
繼
任
王
位
，
開
啟
法
國
的
七
月
王
朝
：
保
護
個
人
財
產
，
並
放
寬
選
舉
限
制
。 

一
八
二
四
年
法
王
查
理
十
世
繼
位
，
恢
復
貴
族
、
教
士
特
權
，
並
箝
制
言
論
自
由
，
提
高
選
舉
限
制
，
引
發
「
七
月
革
命
」。 

馬
志
尼
成
立
青
年
義
大
利
黨 

２
義
大
利
發
生
革
命
運
動
，
薩
丁
尼
亞
王
國
頒
布
憲
法 

 

推
行
史
上
第
一
次
成
男
普
選
，
由
路
易
‧
拿
破
崙
當
選
總
統
，
法
國
進
入
「
第
二
共
和
」。
多
國
爆
發
革
命
，
保
守
勢
力
受
挫 

１
法
國
政
府
忽
視
中
下
階
層
對
改
革
的
訴
求
，
加
上
經
濟
不
景
氣
，
因
而
爆
發
「
二
月
革
命
」。 

路
易
‧
拿
破
崙
在
全
民
公
投
下
稱
帝
，
法
國
進
入
「
第
二
帝
國
」
時
期
。 

薩
奧
戰
爭
↓
薩
丁
尼
亞
將
奧
國
逐
出
倫
巴
底 

加
里
波
底
攻
下
西
西
里
島
和
那
不
勒
斯
，
交
給
薩
丁
尼
亞 

義
大
利
建
國
，
薩
丁
尼
亞
國
王
成
為
義
大
利
國
王 

丹
麥
戰
爭
，
結
束
後
由
普
、
奧
兩
國
共
管
什
列
斯
威
‧
荷
斯
坦 

↓
埋
下
普
奧
戰
爭
的
起
因 

 
 

 
 

 

２
普
魯
士
取
得
什
列
斯
威
‧
荷
斯
坦 

普
奧
戰
爭
：
１
義
大
利
與
普
魯
士
結
盟
，
戰
後
取
得
威
尼
西
亞 

、 
 

２
在
德
法
戰
爭
期
間
，
義
大
利
趁
法
國
撤
軍
，
進
占
羅
馬
，
定
羅
馬
為
新
首
都
，
完
成
統
一 

１
德
法
戰
爭
爆
發
，
九
月
法
國
戰
敗
，
爆
發
政
變
，
第
二
帝
國
結
束 

↓
法
國
進
入
第
三
共
和 

德
意
志
帝
國
建
立
，
法
國
割
讓
亞
爾
薩
斯
與
洛
林
地
區
給
德
國 



工業革命下的經濟思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

工業革命下的經濟思維 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 

概論 

工業革命 自由放任的經濟理念 社會主義的改造 英國的工人運動 

Ｃ
英
國
特
有
：
一
六
九
四
年
成
立
英
格
蘭
銀
行
，
為
十
八
世
紀
時
成
為
歐
洲
最
大
的
金
融
機
構
，
工
業
革
命
也
在
此
時
興
起 

 

↓
農
業
剩
餘
的
勞
動
力
成
為
工
業
革
命
的
勞
動
力
來
源
。 

 

十
八
世
紀
英
國
農
業
技
術
進
步
，
透
過
栽
植
苜
蓿
使
地
力
快
速
恢
復
，
不
需
休
耕
養
地 

 

大
牧
場
。
喪
失
土
地
和
家
園
的
農
民
只
好
離
開
農
村
成
為
受
雇
的
勞
動
者
。  

●
補
充
：
圈
地
運
動
：
開
始
於
十
五
世
紀
，
由
於
羊
毛
的
利
潤
高
，
所
以
領
主
將
農
地
用
籬
笆
、
柵
欄
圈
起
來
養
羊
，
變
成
私
有
的 

Ｂ
農
業
技
術
：
三
年
輪
耕
制
改
為
四
年
，
有
效
利
用
土
地
、
圈
地
整
合
土
地
，
透
過
私
人
管
理
以
有
效
利
用 

 
 

 
 

 
 

 

歐
洲
出
現
合
股
公
司
、
銀
行
業
、
證
券
交
易
所
等
↓
解
決
資
金
問
題
、
商
品
流
通
便
利 

 

Ａ
商
業
革
命
：
十
六
世
紀
歐
洲
開
始
發
展
長
程
貿
易
（
大
航
海
時
代
） 

１
商
業
與
農
業
的
革
新
： 

Ｄ
傳
播
：
比
利
時
、
法
國
、
日
耳
曼
及
美
國
加
入
工
業
化 

↓
大
西
洋
世
界
的
興
起 

Ｃ
英
國
工
業
革
命
的
特
色
：
擁
有
廣
大
的
殖
民
地
，
輕
易
取
得
原
物
料
、
海
外
輸
出
工
業
產
品 

 

（
２
）
史
蒂
芬
生
：
一
八
一
四
年
發
明
蒸
汽
火
車
↓
英
國
開
始
建
設
鐵
路
↓
大
量
貨
品
快
速
運
輸 

 

（
１
）
瓦
特
：
蒸
汽
機
取
代
傳
統
動
力
↓
機
械
及
交
通
工
具
更
富
效
能 

Ｂ
煤
鐵
冶
煉
與
交
通
運
輸
： 

Ａ
紡
織
技
術
：（
１
）
飛
梭
↓
紡
紗
機
、
動
力
織
布
機
↓
軋
棉
機 

 
 

（
２
）
機
器
取
代
手
工
↓
工
廠
取
代
家
庭 

２
生
產
模
式
及
交
通
運
輸
的
改
變 

支持 

自由放任 

代表學者 當
時
的
社
會
問
題
：
人
口
大
幅
成
長
、
勞
工
環
境
惡
劣
、
勞
工
階
級
受
剝
削
、
貧
富
差
異 

經濟互助 

烏托邦社會主義 

階級革命 

馬克思社會主義 

 

Ｃ
以
和
平
手
段
完
成
改
革
，
並
受
社
會
主
義
啟
發
往
福
利
國
家
邁
進 

 

Ｂ
並
未
完
全
取
消
財
產
限
制
，
也
未
納
入
婦
女
選
舉
權 

 
 

取
消
衰
廢
市
鎮
代
表
權
，
改
善
國
會
席
次
分
配
不
公
情
形
，
逐
步
降
低
選
舉
人
的
財
產
限
制
，
擴
大
人
民
參
政
權 

 

Ａ
提
出
三
次
國
會
改
革
方
案
（
一
八
三
二
年
、
一
八
六
七
年
、
一
八
八
四
年
）： 

３
總
結
：
一
八
二
○
到
一
八
八
○
年
代
的
工
人
運
動
發
生
數
次
暴
力
流
血
事
件 

 
發
表
《
人
民
憲
章
》，
要
求
成
年
男
性
普
選
權
、
依
人
口
比
例
公
平
劃
分
選
區
（
以
請
願
、
連
署
方
式
進
行
） 

２
一
八
四
○
年
代
到
一
八
八
○
年
代
：
憲
章
運
動 

１
一
八
二
○
年
代
：
工
人
成
立
工
會
向
資
方
爭
取
權
益
，
與
中
產
階
級
合
作
爭
取
參
政
權 

英
國
具
相
對
穩
定
的
代
議
制
度
↓
消
解
革
命
壓
力 

李嘉圖 邊沁 

●
奴
隸
貿
易
：
不
自
由
的
勞
力
生
產
效
率
較
低
也
不
符
啟
蒙
的
人
道
精
神 

●
重
商
主
義
：
強
調
政
府
控
管
以
維
持
貿
易
平
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政
府
應
降
低
賦
稅
↓
放
任
政
策
、
反
對
十
六
世
紀
以
來
的
重
商
主
義
、
奴
隸
貿
易 

自
由
主
義
主
張
：
經
濟
應
奠
基
於
天
賦
自
由
，
不
受
政
府
干
涉 

３
資
本
主
義
：
主
張
保
障
私
有
財
產
與
市
場
競
爭 

２
工
廠
制
度
：
嚴
格
管
理
、
長
工
時
↓
提
高
產
量 

１
資
產
階
級
：
累
積
大
量
資
金
投
資
於
工
業
生
產 

 

↓
一
八
三
三
年
英
國
通
過
《
廢
奴
法
案
》、
一
八
五
○
年
代
大
西
洋
奴
隸
貿
易
大
幅
降
低 

２
主
張
廢
奴
，
應
使
用
自
由
高
效
率
的
勞
力 

１
支
持
自
由
競
爭
，
反
對
國
家
貿
易
保
護
政
策
↓
《
榖
物
法
》 

 
 

 
 

例
如
選
舉
制
度
應
擴
大
投
票
權
，
使
最
多
數
人
透
過
選
票
表
達
最
大
利
益 

２
原
則
：
個
體
利
益
與
多
數
人
的
利
益
有
所
衝
突
時
，
就
必
須
受
到
節
制 

１
主
張
：
社
會
只
能
追
求
最
大
多
數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，
被
稱
為
「
功
利
主
義
」 

↓
此
種
深
富
慈
善
精
神
的
社
會
主
義
，
被
稱
為
「
烏
托
邦
社
會
主
義
」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主
張
男
女
完
全
平
等
，
以
集
體
托
育
和
集
體
勞
動
取
代
傳
統
家
庭
運
作 

 

 

Ｂ
法
國
富
商
傅
立
葉
：
主
張
建
立
公
社
、
取
消
工
資
制
度
，
工
作
按
個
人
天
賦
選
擇 

 

Ａ
英
國
工
業
家
歐
文
：
為
勞
工
建
造
住
屋
，
提
供
托
育
與
免
費
學
校
、
改
善
勞
工
工
作
環
境
、
薪
資 

２
重
要
代
表
： 

 
 

 
 

 
 

Ｂ
工
業
社
會
：
強
調
自
由
競
爭
、
個
人
主
義 

↓ 

私
有
財
產
制 

１
名
詞
解
釋
：
Ａ
社
會
主
義
：
希
望
採
經
濟
互
助
、
利
益
共
享
的
方
式
，
為
勞
工
建
立
友
善
的
生
活
環
境 

●
國
際
工
人
協
會
：
成
立
後
，
對
各
國
工
人
的
罷
工
進
行
支
持
，
也
聲
援
民
族
的
解
放
運
動
、
保
衛
巴
黎
公
社
等
。 

 
 

 
 

一
八
六
四
年
成
立
國
際
工
人
協
會
（
第
一
國
際
）
，
宣
傳
無
產
階
級
革
命
↓
十
九
世
紀
後
期
社
會
主
義
的
主
流 

３
行
動
：
一
八
四
八
年
發
表
《
共
產
主
義
宣
言
》
鼓
勵
全
世
界
的
無
產
階
級
團
結
一
致
，
發
動
階
級
革
命
以
推
翻
資
產
階
級 

 
 

 
 

使
勞
工
取
得
統
治
權
、
掌
握
生
產
工
具
、
方
式
，
並
革
除
私
有
財
產
制
，
建
立
一
個
沒
有
階
級
的
平
等
社
會
。 

２
主
張
：
認
為
工
業
化
與
資
本
主
義
的
興
盛
乃
時
勢
所
趨
，
最
終
工
人
（
無
產
階
級
）
將
以
暴
力
推
翻
資
本
家
，  

１
人
物
：
馬
克
思
、
恩
格
斯 


